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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地潛力



環狀線建設逐步到位 · 建構雙北首都新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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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車站

大坪林站

幸福站

頭前庄站

板橋站
中原站

中和站

橋和站

景安站
景平站

秀朗橋站

板新站

新北產業園區站

十四張站

已完成招商

招商準備中

本案

圖 例

新埔民生站

東環段

南環段

預計113年開工

預計120年完工

預計120年完工

北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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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張站區位條件

央北區段徵收區

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區

1 5 分 鐘 直 達
信 義 計 畫 區

安坑
交流道

秀 朗 橋 站

景平站

新和國小站
十四張站

美河市

大坪林站

七張站

小 潭站

寶橋工業區

寶高智慧產業
園區

Â安坑輕軌已於112年2月10日通車營運，串聯
大新店生活圈

Â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區核定34公頃，預
計113年公告徵收、114年動工、116年完工

陽光運動公園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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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

捷運設施空間(23,139 坪)

土開大樓空間
(停車場及機電設施共41,558 坪，2,480車位) B2F

B1F

1F

2F

共構已完成地下 2 層、地上 2 層，已完工面積約 64,697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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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張站周邊 住宅 市場概況

N

十四張站及機
廠

央北區段徵收區
約75~80萬元/坪

約 65~73萬元/坪

約 65~70萬元/坪

本案基地

約 70~80萬/坪
聯上澐朗           

74~80萬/坪漢皇吾岳  

70~76萬/坪

宏普GRAND PARK

73~83萬/坪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仲量聯行調查，113年5月

大坪林站

七張站

小 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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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張站周邊 商業 市場概況

本案
基地十四張站

特力屋、家樂福

七張悠遊食代

京站小碧潭店
新店IKEA店

大坪林商圈

景美商圈

瀚星百貨

秀 朗 橋 站

景平站

辦公整體進駐率達 90%以上

冠德市政廳 均價 56~58萬/坪

遠東
工業園區

裕隆城（約 3.3 萬坪，112.9.28開幕）

江陵金融大樓
均價 58~59萬/坪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仲量聯行調查，113年5月

江陵資訊大樓
均價 59萬/坪

大坪林站

七張站

新店區公所站

景美站

小 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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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商策略及 

財務效益預估



分標招商條件

Â 採A區及B區之2基地，同時公告，分別招標

Â 都市計畫規範全區容積樓地板之30%商業使用，集中設置於A區

8



分標基地條件

項目 A區 B區 總計

土地面積（坪） 15,663 27,627 43,290
(含386坪鄰地法定空地)

使用分區 捷運系統用地

建蔽率 70%

容積率 350%

容積樓地板
（坪）

54,822 95,343 150,165

預估開發樓地
板面積（坪）

95,150
(含車位750個)

161,386
(含車位1,730個)

256,536
(含車位2,480個)

中

正

路

十四張(B單元)

區徵區

央北區徵區
註：地下停車位2,480輛，人工平台140輛，總計2,620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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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構想 總銷樓地板面積約23萬坪 (不含車位)

註：地下車位樓地板面積約2.5萬坪(B1~B2地下停車場約 2,480汽車格位)

A區

B區

區域 產品類型 面積

A區

住宅 約 1.7 萬坪

辦公 約 4.8 萬坪

零售商業 約 2.4 萬坪

B區 住宅/店鋪 約 14.6 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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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動線規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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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車行須具備獨立出入口動線

• A區：基地北側由未來投資人規劃及興建之連通道出入口

• B區：基地南側臨近民權路及中正路路口之出入口

聯開地下停車
場入口（A區）

聯開地下停車
場出入口（A區）

聯開地下停車
場出口（B區）

聯開地下停車場
出入口（B區）

往2F人工平台匝道

轉乘停車
場出入口

往2F人工平
台匝道

民 權 路

溪

園

路

溪 園 路 1 0 1 巷

進場動線 離場動線機廠1F平面圖

B區A區

中
正
路



分區動線規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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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人行動線規劃

A區

B區

十四張捷運站 行政大樓平台

西側河濱公園

北側公園兼污水處理廠預留寬度
100公尺銜接口



A

B
C1

十四張
捷運站

行政大樓

西側河濱公園

北側公園兼污水處理廠

E

C2

D

A A區投資人負責興闢權責

B B區投資人負責興闢權責

B區

A區

預留寬度
100公尺銜接口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與周邊連通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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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由各區投資人，依權責負責興建該項公共開放空間

Â 興建費用依基地面積占比分攤，以建照取得時程較早之投資人負責設計及興建，並先
行墊付另區之分攤經費，再由主管機關通知另區投資人繳付費用歸墊

公共開放空間

A.跨越環河路架空走道

B.捷運車站聯繫通道

C1.南側捷運行政大樓平台之聯繫通道

C2. 接往行政大樓3樓平台之聯繫通道

D.北側出入車道

E.行政大樓3樓平台綠化



預估投資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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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分區

A區 B區

工程營造費（SC） 209.3 
(含共構歸墊費 13.18億元)

406.5
(含共構歸墊費23.58億元)

建物設計費 4.9 8.8

利息費用 7.6 14.7

投資稅管費用 33.3 64.5

預估投資總金額 255 494

平均成本 26.8 萬/坪
（總樓地板面積 9.5 萬坪）

30.6 萬/坪
（總樓地板面積16.1萬坪）

Â預估投資總金額約 750 億元

註1：工程營造費已包含B2~2F共構歸墊費用；註2：上表根據專業建築顧問初步預估結果



B棟A棟

註1：車位以240萬/位估列   註2：上表為初步預估，實際金額由投資人規劃估算

區域 產品類型 面積 評估單價 合計

A區

住宅 約 1.7 萬坪 66 ~ 70 萬/坪    均價約          68 萬/坪

580 億元辦公 約 4.8 萬坪 58 ~ 64 萬/坪    均價約          61 萬/坪

零售商業 約 2.4 萬坪 1F約        100 萬/坪       2F以上約 58 ~ 70 萬/坪

B區 住宅 約 14.6 萬坪 65 ~ 80 萬/坪  均價約            71 萬/坪 1,078 億元

權益分配 - 開發建物總銷金額預估約 1,658 億元

15



容積分配原則

Â捷運開發區法定容積率 350%

– 主管機關 無償取得容積  22%

– 地主、機關 參與權益分配容積 328% 

16

資料來源：「擬定新店都市計畫（Y7捷運系統用地）（配合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路線）細部計畫書（民國98年10月）、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A 152.8%

（地主分配容積）

B 175.2%
（機關分配容積）

C
22%

（都計變更機關無償取得容積）

328%容積
參與權益分配



權益分配流程－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

投資人期待利潤 （P） 

投資人
投入成本

（BC+ M －           ）ȹRC

ΔBS (S –rT) –△BS

地主與投資人間最低分配比      

38%~41%

地主
可分配權值

（含原公、私地主與變更回饋

新北市政府取得容積）

（容積 328 %）

註：原地主中私地主比例約 86.8%、公地主約13.2%

Â 地主及主管機關可分配權值 = 開發建物總權值（S）－投資人權值（ΔBS）

都計變更
機關無償
取得容積

rT

（容積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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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分配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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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以 A區 為例

預估開發量體
預估總銷售面積(不含車位) 約 8.8 萬坪

開發建物總價值(S)(預估總銷售金額) 約 580 億元

開發成本
(含共構歸墊費)

建物興建成本(BC) 約 222 億元

投資人投資稅管費用率(m%) 約 15.0 %

預估投資總金額（BC+M） 約 255 億元

投資人期待利潤率(p%) 約15.0%

主管機關都計
無償分配權值

委託興建建造費用(△RC)【=255 ×6.29%，投資人無償提供】 約 16.1 億元

主管機關應分得權值 (rT)【=580 ×6.29%】 約 36.46 億元

地主、機關
與投資人
之權益分配

地主、機關與投資人可分配建物權值 (S－rT) 約 544 億元

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 (△BS)
= （BC+ M －△RC）+ (S－rT) ×p%

約 321~332 億元

地主分配比例(%) 39%~41%

註1：共構工程屬土地開發空間已由執行機關先行施作，預估A區投資人應歸墊費用約13.37 億元。

註2：地主比配比例含原公、私地主與變更回饋新北市政府取得容積參與權益分配

(Ｓ-rT-̎BS ) / (Ｓ-rT )



權益分配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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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以 B區 為例

預估開發量體
預估總銷售面積(不含車位) 約 14.6 萬坪

開發建物總價值(S)(預估總銷售金額) 約 1,078 億元

開發成本
(含共構歸墊費)

建物興建成本(BC) 約 430 億元

投資人投資稅管費用率(m%) 約 15.0 %

預估投資總金額（BC+M） 約 494 億元

投資人期待利潤率(p%) 約15.0%

主管機關都計
無償分配權值

委託興建建造費用(△RC)【=494 ×6.29%，投資人無償提供】 約 31.1 億元

主管機關應分得權值 (rT)【=1,078 ×6.29%】 約 36.47 億元

地主、機關
與投資人
之權益分配

地主、機關與投資人可分配建物權值 (S－rT) 約 1,010 億元

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 (△BS)
= （BC+ M －△RC）+ (S－rT) ×p%

約 606~626 億元

地主分配比例(%) 38%~40%

註1：共構工程屬土地開發空間已由執行機關先行施作，預估B區投資人應歸墊費用約23.58 億元。

註2：地主比配比例含原公、私地主與變更回饋新北市政府取得容積參與權益分配

(Ｓ-rT-̎BS ) / (Ｓ-rT )



參、甄選條件（草案）



招商模式

Â 2基地同時公告，分別招標

Â第1標：A區基地

Â第2標：B區基地

Â同一申請人可分別申請不同標別

Â有1家申請人（含）以上投標則進行開標作業

21

A區基地第1標 B區基地第2標



資格條件－申請人及財務能力

法人權益合計（至多 5 法人）

Å 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Å 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淨值 3 倍
Å 速動比率不低於 10%
Å 保險業以資本適足率符合保險法規定，不受負債

(流動比、總負債與淨值比、速動比) 規定之限制

Å 無不良票據信用或授信紀錄

Å 依法繳納營業稅及營所稅

各法人均須符合

Â申請人得由單一法人或至多5法人共同提出

最近1年(民國112年)或最近1年度(截止收件前12個月(不計當月))財報

最近1年(民國112年)或最近1年度(截止收件前12個月(不計當月))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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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A區基地（第1標） B區基地（第2標）

不得低於 66.5 億元 129.0 億元



資格條件－開發能力

至少一法人

Å 性質相同或相當實績（得包括住宅、辦公、商場或住商混合大樓等）

Å 以列於申請書法人及合併財報所屬之子公司為限

Å 房地已銷售依損益表營收認列、未銷售依資產負債表成本

Å 保險業得以投資性不動產科目認列

能力資格採計

項目 A區基地（第1標） B區基地（第2標）

單一實績 不低於 73.9 億元 不低於 143.3 億元

累積實績 不低於 222 億元 不低於 430 億元

最近10年內完成與本案性質相同或相當實績 

或

23



申請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

A區：2.22 億元

B區：4.30 億元

申請保證金

預估投資總金額 3%

履約保證金

Å現金

Å銀行本票、保付支票

Å銀行定期存款單

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

Å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等

繳付方式

簽約前繳交

24



其他規定（1/2）

投資人得於共構工程交付時一次歸墊；或採分期繳納共構費用並加計利息

共構歸墊費 約 36.95 億元

項目 A區基地（第1標） B區基地（第2標）

金額 13.37 億元 23.58 億元

Â私地主優先選配，可自行選擇於A區或B區分配，選擇意願相同
先行協議，協議不成以抽籤決定

選配原則

商業設施比例

Â 全區30%商業容積樓地板面積，集中設置於A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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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規定（2/2）

Â市府取得之都市計畫變更22%獎勵容積(占總容積6.29%，約9,439容積坪)，

由投資人無償提供

主管機關取得都市計畫變更容積

Â 投資人應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耐震標章

Â 投資人須以鋼骨結構(SC)興建本站土地開發建物

Â 倘規劃辦公產品，須集中配置，並擬具完善物業管理計畫，可提供作為企

業總部等頂級商務辦公空間需求使用

投資人應配合事項

26



簽約主體

原申請人

Â 以原單一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至多５法人）與執行機關簽訂投資契約

專案公司

Â 原申請人含保險業者，得成立專案公司與執行機關簽訂投資契約

Â 新專案公司實收資本額

• Ａ區不低於新臺幣10億元

• B區不低於新臺幣15億元

Â 新專案公司原始股東持股比例

Â 應於契約簽定後一年內，完成本開發案信託契約（不含土地） 簽訂

新專案公司成立時 結構物保固期滿前 如有統一經營，營運契約屆滿前

100%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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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標評分標準 Â 80分(含)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之前3名為合格申請人

評分項目 評分重點 配分

一、申請人籌組

計畫及相關

實績

Â 申請人背景、相關實績經驗

Â 申請人企業經營狀況、企業誠信及商譽

Â 申請人財務能力、對本案之履約能力

Â 捷運土地開發執行成效

15

二、開發建議書

內容

Â 開發內容及用途 10

75

Â 亮點營造及地標構想 5

Â 建

築

設

計

建築設計圖說、獎勵容積分析、動線分析、建材規格及設備

30

銀級以上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耐震標章

施工計畫：結構、工法、預算書、振動、噪音防制計畫等

防災、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等計畫

品質計畫(含風險管理計畫)

Â 財務計畫及權益分配 15

Â 開發時程（依建管標準估算）及營運管理計畫 10

Â 與捷運系統相關銜接計畫、設置跨越環河路架空走道(A區)及與捷運出入口、

住宅社區及南北兩側地區配合留設至少3處聯繫通道
5

三、對都市發展

貢獻

Â 如區域交通整體改善計畫之構想

Â 鼓勵大眾運輸及共享運具措施計畫

Â 無障礙空間設計、響應2050淨零碳排路徑政策等永續開發構想

Â 對周邊發展或公益設施等

5

四、簡報與答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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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選方式

Â 規格標 80分（含）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之前3名，方開啟價格封

60% × 規格標得分 
（開發建議書）

規格標

40% × 價格標得分 
 （地主分配比）（達底價可得80分）

價格標

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
為最優申請人

29



單一窗口加速推動開發

新北捷運土地開發
推動平台

工務局
城鄉

發展局

交通局

捷運
工程局

消防局

地政局
環境

保護局

水利局

財政局

其他機關

30



31

發展優勢
雙捷樞紐優勢

交通區位優越

分區開發彈性

土地產權完整

公平公正公開



謝謝，竭誠歡迎 參與 !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服務專線

02-2969-5122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仲量聯行全球道德檢舉專線 

+1 877 540 5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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